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MB13073702024326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房沟街道办事处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沙依巴克区仓房沟中路新彩广告制作服务部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 国家机关、事业单
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沙依巴克区仓房沟中路新彩广告

制作服务部的框架协议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

目）-沙依巴克区仓房沟中路新彩广告制作服务部的框架协议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
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沙依巴克区仓房沟中路新彩广告制作服务部的框架协议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
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采购数
量

计数单
位

成交单
价

小计

1
画册图书海报彩页
等宣传品印刷，图
文广告设计制作

- -

增值服务:设计+制作+运
输+安装+售后,生产机器:
国内机器,生产工艺:根据
客户要求，提供最合适
的工艺,制作时效:1-3天,
原材料:根据客户要求，
提供最合适的材料

1 个 4179.00 4179.0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4179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肆仟壹佰柒拾玖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   
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已人民币支付，项目完成后 30 日内支付全款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一、甲方权利义务

1．甲方负责设计内容的审定并提供相关标识文字。 

2．甲方有权对设计、制作进度和质量进行监督，并提出改进意见。 

3．甲方须严格按照合同付款期限，按时支付乙方所需款项。

二、乙方权利义务

1．乙方须向甲方提交营业证明及相应资质证明文件，以备甲方查验及存档；

2．乙方须认真填写本合同附件2之报价明细表，向甲方提供合理的报价，并提出对甲方的优惠方案；

3．乙方须为甲方出具详细、明确的设计稿，并在甲方充分确认后按甲方审定的方案加工制作；如乙方未能按照确认后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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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稿制作给甲方造成损失或未能按时完工导致甲方时间延误的，甲方可视情节轻重予以扣款或延期付款，具体方式以甲方

书面通知为准；

4．乙方负责整个设计制作项目的调控；

5．乙方有权获得每个具体项目的相关资料；

三、其他

1．不可抗力：如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的，遭遇不可抗力一方须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尽快通知对方以防止损失扩
大。对于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履行不能，各方均不承担责任。合同应如何继续履行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2．本合同含2份附件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．双方因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4．协议的变更、续签及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商定。

5．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6．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为凭。 

     

  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蓝天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3002087909100022113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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